附件1

杨凌示范区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反馈具体问题整改完成情况

一、杨凌示范区一些部门和杨陵区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还不够深入、领会还不够深刻，个别领导干部和部分部门对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认识不够深刻，重发展轻保护的惯性思维依然存在。对大气污染问题和水环境质量巩固提升工作缺乏深刻认识，总认为杨凌示范区以农业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工业门类简单，环境问题很少，主动发力不够。
整改进展情况：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杨凌示范区党工委、管委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示范区党工委委员会、管委会常务会、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先后传达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省委书记专题会议精神等内容4次。
    （二）示范区党工委委员会、管委会常务会议、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和专题会议专题研究生态环境突出问题21次，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13次，推动生态环境重点工作落细落实，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三）认真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制定了大气、水、土壤三大保卫战年度方案，明确了各部门年度工作任务，夯实工作责任。

（四）出台《杨凌示范区2025年度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指标》，明确考核内容，厘清相关部门责任，进一步细化生态环境考核责任指标。

二、2024年以来，杨凌示范区环境空气质量同比变差明显，难以完成优良天数、PM2.5考核任务。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推进。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制定《杨凌示范区大气污染治理专项行动2025年工作方案》，确定2025年工作目标，提出五方面18条重点工作任务。

（二）强力推进扬尘污染治理，印发《2025年杨凌示范区在建工程扬尘防治专项行动方案》，开展全区扬尘污染治理大排查、大整治、大提升专项行动，截至9月共开展专项检查36家次，整治扬尘问题51个。

（三）扎实推动臭氧污染管控，制定《杨凌示范区2025年夏秋季空气质量提升工作方案》，编制臭氧防控重点任务清单，夏防期启动臭氧加严管控6次，结合“双随机”检查、大气监督帮扶及挥发性有机物治理专项督帮，指导帮扶企业20家次，完成全区67家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设施升级改造和15家企业无组织排放深度治理。

（四）强化日常管控，检查涉气企业1050家次，督促整改问题199个，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核查94台次，抽检重型柴油货车194辆。

三、贯彻落实《陕西省推动职能部门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若干措施》不到位，各相关部门均未制定公开具体事项清单、未落实专题报告制度。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推进。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各责任部门按照《杨凌示范区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和各部门职责，梳理部门事项具体清单，并在网站公示。

（二）杨陵区委和示范区13个部门向示范区党工委报告上一年度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履行、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推进情况。

四、杨凌示范区、杨陵区两级有关部门职责划分不清，机制运行不畅，责任落实有盲区。住建、生态环境部门对工地扬尘在线监管责任相互推诿，工地扬尘在线监控设施问题频发，现场抽查4家建筑工地，在线监控设施运行均不正常。
整改进展情况：完成整改。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示范区住建部门联合生态环境部门修订完善建筑工地扬尘在线监测设施管理办法，明确行业监管部门和企业职责，确保责任落实。

（二）住建部门全面排查西农育种大楼项目、天元壹号院、陕西农林职业技术大学（原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滨河校区、五泉镇一体化厂房等4家项目在线监控设施，并督促其加强日常维护管理，责令施工单位对运行不正常的设施进行维修，目前设备运行正常。

（三）两级住建部门常态化开展建筑施工扬尘治理巡查检查，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建筑施工扬尘防治“六个百分百”，目前区内在建项目现场均安装扬尘在线监测设备。

五、住建、交通、城管部门落实扬尘管理职责不到位，渣土车虽安装定位系统，但未建设监控平台，监管流于形式。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推进。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示范区住建部门建立建筑工地动态管理清单，同时根据工程进度及时进行动态调整，重点对土方施工项目进行加严监管。
（二）两级住建部门严格落实施工扬尘“六个百分百管理+扬尘排放质量管理+红黄绿牌结果管理”的联动制度，今年以来累计开展专项检查36家次，整治扬尘问题51个，下发“红黄牌”警告整改通知单12份，约谈项目参建单位负责人12人次。

（三）杨陵区政府开展路警联合治理超限超载专项行动，严格落实“一超四罚”制度，严查带泥上路、抛洒滴漏等行为。

六、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城市污水处理厂运营的监督管理工作，职责错位。
整改进展情况：完成整改。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示范区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调整生态环境局有关职责的通知》，将示范区污水处理设施运营监管职责由示范区生态环境局调整至示范区住建局。

（二）示范区管委会召开城镇污水处理监管工作专题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杨陵区政府和示范区住建局、生态环境局、财政局等单位在污水处理厂监管工作中的职责，确保污水处理厂按照规范运行。

七、养牛企业科元克隆股份有限公司位于禁养区内，负责搬迁的责任主体多次变更，致使搬迁工作一拖再拖。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推进。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杨陵区政府成立了由区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和示范区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任副组长的搬迁工作专班，召开会议研究牛场搬迁中存在突出问题，推动牛场搬迁工作。

（二）杨陵区政府制定了《杨凌科元克隆股份有限公司搬迁工作方案》，明确各单位工作措施和责任，通过执法检查、粪污资源化利用等多途径推动搬迁工作。

八、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曹新庄生活垃圾填埋场占用耕地 30余亩、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不规范等 2个问题，杨陵区推动整改不严不实，整改质量不高。截至督察时，曹新庄生活垃圾填埋场二、三期仍未办理用地手续，三期工程闭库后未封场。揉谷社区污水处理站等8座生活污水处理站仍存在运行不规范、无活性污泥、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推进。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杨陵区政府完成曹新庄生活垃圾填埋场二、三期用地手续办理。

杨陵区政府邀请专家就闭库及空库容利用的问题进行了论证，按照专家提出的三期库区整治后仍作为杨陵区生活垃圾应急填埋场的意见，相关部门邀请第三方单位扎实开展整改，完成了整治工程建设工作。

完成光明村、揉谷社区、西小寨、杜寨、黎陈村、田西村、陵湾村、北杨村8座生活污水处理站污水处理设施问题整改，目前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正常，生活污水达标排放。

杨陵区政府举一反三，开展全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情况专项检查，建立台账式管理机制，加强设施运维调度管理，确保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

杨凌示范区非法开采地下水问题依然存在，市政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在未取得取水许可的情况下，每年违规开采地下水达10.95万立方米；马家沟、川云关鱼塘占地4.5亩，未办理取水许可，非法抽取机井水。
整改进展情况：完成整改。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依法查封了市政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违规取水井，封存了取水设施。

依法查处了马家沟、川云关两处鱼塘无证取水问题，拆除了取水设备，封堵了取水口，并对3名相关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
（三）全面摸排了洗车行、加油站等27户取用水情况，整治违规取用水问题1起。

十、《陕西省水生态环境巩固提升行动方案（2023—2025年）》要求，2023年底全省地级及以上缺水城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23%，而杨凌示范区再生水利用率仅为9.4%，且再生水用户仅大唐杨凌热电厂1 家，城市杂用、农业灌溉几乎为零。规划2025年底前建成第二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利用管道23.89公里，截至督察时，仅完成3.3公里。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推进。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印发《杨凌示范区城市地下管网管廊及设施建设改造实施方案》，夯实再生水利用管网建设项目责任。目前，滨河路（杨凌大道-高研路）、金贸路（渭惠路-洪璋路）已开工建设。

杨凌示范区城镇污水治理规划不到位，本应于 2020 年底前完成污水专项规划修编，截至督察时，该规划仍未出台，市政排水与污水处理工作长期无规可依。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推进。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党工委高度重视该问题整改工作，认真分析原因，进一步明确该问题整改工作责任主体，结合杨凌示范区当前和“十五五”期间城镇污水处理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尽快编制示范区城镇污水治理规划。目前，示范区住建部门申请专项资金，完成了规划编制前期准备工作。启动招投标事项，待招标完成后抓紧推动编制工作。

十二、建成区雨污管网排查整治进展缓慢，本应于2020 年1月底前完成建成区排水管网排查，相关部门直至2022年1月才完成排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及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校内排水管网错混接问题突出、底数不清；市政管网31处错接混接点中有29处及配套的5公里管网仍未施工改造。雨污管网分流不到位，排洪渠支渠每天排入污水约2000吨，形成长达1.2公里污染带，虽采取末端拦渠抽水处理，但雨季频发溢流；东环路排洪渠桥下雨水排口直排污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每天约800吨生活污水未经处理，通过雨水排口直排高干渠。排洪渠第一污水处理厂上游400米内分布3个溢流口，雨季每天约3万吨污水溢流排洪渠，严重影响漆水河水质。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推进。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杨陵区政府成立了城区雨污管网专项整治工作专班，制定了《杨陵区雨污管网专项整治方案》，对全区雨污分流情况进行排查，明确工作任务及分工，分阶段推进雨污管网排查整治工作。

（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陕西农林职业技术大学（原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对雨污管网进行了排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召开现场会勘察研究，目前完成2个路段雨污分流改造，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已完成校内管网摸排，目前正在审核。

（三）认真开展雨污管网错接混搭点位排查，结合实际对项目改造计划进行完善，其中取消改造点位8个，新增改造点位5个，原计划改造的31个点位调整为28个，目前已完成15个点位改造。

（四）针对督察期间反馈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污水直排问题，杨陵区政府邀请勘测公司专业人员对校园周边的雨污管道进行实地巡检，2024年11月份完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北校区外的市政雨污管道错接改造，有效遏制了污水直排现象，改善了周边水环境。

十三、《陕西省水污染防治2018年度工作方案》要求，工业集聚区2018年6月底前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督察发现，杨凌示范区火炬创业园、富海工业园、富隆工业园和富昌工业园，没有建设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推进。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组织专家对示范区火炬创业园、富海工业园、富隆工业园和富昌工业园废水排放情况进行评估论证，目前论证工作正在进行，待评估后，按评估意见和要求制定整改方案并推动实施。

十四、杨凌示范区落实排水许可制度不力，抽查12家涉水重点排污单位，有7家无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擅自将预处理后污水排入市政管网，剩余5家持证纳管排污单位有2家违法排污，其中杨凌示范区医院污水处理设施停用，将未经处理的医疗废水排入市政管网；万隆制药杨凌分公司生产废水通过雨水排口偷排。一些超量、超标污水排入市政管网，对第一污水处理厂形成冲击，导致污水处理厂超负荷运行，2024年以来超标4次，溢流13天，直接影响漆水河水质。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推进。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杨陵区政府责令相关部门加强企业排水许可监管，督促完成了7家无证企业许可证办理。并对检查中发现的3家企业督促办理相关手续。
（二）杨陵区政府对万隆制药杨凌分公司环境问题线索开展核查。示范区卫健部门责令杨凌示范区医院停用污水处理设施，督促其完成医疗废水直接排入市政管网问题整改。

（三）加大重点涉水企业在线监控巡检工作，对23家重点涉水企业开展在线监控平台巡检，督促企业补传缺失数据53条，保障在线监测正常运行，确保污水达标排放。加大涉水企业环境管理，督促6家涉水企业对存在的7项问题完成整改。
相关部门推动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工作不严不实，2024年全区因臭氧超标导致的污染天数达55天，不降反升。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推进。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制定印发《杨凌示范区2025年夏秋季空气质量提升工作方案》，完成夏季重点任务清单编制，明确部门工作任务，压紧压实工作责任。
（二）启动臭氧加严管控措施6次，督导检查7次，整治问题12个。

（三）累计检查涉气企业1050家次，督促整改问题199个，完成全区67家涉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设施升级改造，15家企业无组织排放深度治理，2家企业绩效升级。
（四）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核查94台次，抽检重型柴油货车194辆。检查重型货车污染控制装置337辆，检查机动车排放领域第三方检测机构6家次。

十六、扬晨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未有效收集，存在无组织排放现象。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推进。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杨陵区政府责令相关部门加强区内涉气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日常监管，积极帮助企业完成问题整改，目前扬晨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郝其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杨凌君昱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陕西顺泽新材料有限公司4家企业通过治理设施提升等方式完成了无组织排放问题整改。

（二）结合双随机检查、监督帮扶、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检查等工作，帮扶企业20家次，完成问题整改2家。

（三）举一反三，对全区涉气重点企业进行排查，结合低效失效废气治理设施专项行动，督促区内涉气企业加快推动设施更新，目前区内67家企业完成升级改造，15家企业无组织排放问题得到治理。

十七、中石油渭惠路加油站、新桥路加油站油气回收设施运行不正常。

整改进展情况：完成整改。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工业商务部门联合生态环境部门开展加油站油气回收设施排查整治，督促中石油渭惠路加油站、新桥路加油站按规范要求进行整改，油气回收设备运行正常。

生态环境部门邀请相关专家开展加油站油气设施日常管理现场培训，并督促加油站完善油气回收设施管理制度，要求每半年2次对油气回收设施巡查巡检，确保油气回收装置正常运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油烟净化设

施运行不正常、清洗不到位，跑冒滴漏、油烟直排，未按要求开展自行监测；全区10户经营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餐饮企业均未安装油烟在线监控设施。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推进。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杨陵区政府组织全区10家1000平米以上餐饮单位赴咸阳学习治理经验，督促10家餐饮单位安装油烟在线监控设备，目前7家完成安装，3家正在推进。

（二）杨陵区政府督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农林职业技术大学（原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制定学生食堂排烟系统整改方案，目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已完成餐饮油烟改造8个。陕西农林职业技术大学餐饮油烟改造项目已进入招标环节。两所高校均聘请专业公司对排烟系统进行清洗维护。

十九、重污染减排措施执行不到位，抽查4家建筑工地，天元壹号院项目等2家工地未落实重污染减排措施，在重污染应急响应期间开展防水、切割、焊接等施工作业。
整改进展情况：完成整改。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两级住建部门已责令天元壹号院、西农育种大楼项目施工单位立即停工，针对项目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施落实不力问题，督促其严格按响应标准全面整改，严格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

（二）住建部门加强在建项目施工扬尘污染监督管理，及时通知重污染天气应对有关要求，加大重污染天气检查力度，督促企业落实重污染天气减排措施。

二十、生物质燃烧及秸秆焚烧现象依然存在，2022年、2023年、2024年截至督察结束时，露天焚烧火点报警分别为499次、503次、52次，其中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达226次，占总数21.4%。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推进。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杨陵区政府建立了秸秆管控网格化调度制度，积极开展露天焚烧管控，今年整治露天焚烧火点11处。

（二）紧盯秋收重点时段，强化信息化平台管控。对5个镇办高空瞭望监控设施进行点位优化，为今年秋季烟火管控再添力量。

（三）持续落实《杨凌示范区露天焚烧和散煤复燃资金扣缴问责暂行办法（试行）》，对大气实施财政扣缴措施。对发现的火点扣缴杨陵区资金220万元，并对杨陵区相关负责人进行约谈。

（四）通过张贴和发放秸秆禁烧通告、秸秆禁烧倡议书、流动宣传车等方式持续开展政策宣传，强化群众禁燃禁烧意识。

二十一、散煤源头管控不力，对散点销售、异地输入缺乏有效监管，使用散煤取暖现象依然存在。

整改进展情况：完成整改。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制定《杨凌示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5年度散煤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细化《杨凌示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从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协同治理上健全了长效机制。

（二）示范区市场监管部门会同发改、公安、住建、交通、农业、工业商务等部门加强建筑工地、农业设施、企业场所、村民居住区、市场等储煤场所监管，取消“禁燃区”内储煤场所；示范区市场监管部门联合交通部门依托高速公路收费站、国省道“治超检查站”，对散煤运输车辆进行检查，严禁运煤车辆进入“禁燃区”。

（三）开展散煤治理执法检查，建立检查台账，未发现区内有散煤加工、销售网点和使用散煤现象。加强散煤加工、销售审批，对散煤加工、销售网点、储煤场所不予办理营业执照。

（四）示范区市场监管部门督促用煤单位落实主体责任，建立散煤质量内控制度和进货台账，上半年抽检大唐杨凌热电有限公司煤品3次，共抽检10批次，抽检结果全部合格。

（五）在各行政村、农贸市场、蔬菜批发市场、饮食市场等场所悬挂散煤治理宣传横幅60余条；在公共场所张贴《禁止加工、储运、销售、使用燃煤告知书》500余份；通过抖音、微信和LED屏等形式播放散煤治理宣传短片；设立并公开举报电话、电子邮箱，畅通举报渠道。

二十二、2022年以来，未严格落实《杨凌示范区建筑施工扬尘污染分级管控实施方案》对挂“红”“黄”牌建筑工地处罚的规定，全区建筑工地分别挂“红”“黄”牌114次，仅处罚7起，沁园春苑、妇科用药生产基地等5个工地被多次挂红牌，却从未被处罚，执法处罚力度偏松偏软，扬尘污染问题屡禁不止。抽查2家动土工地，“六个百分百”落实不到位，均存在土方未覆盖、车辆带泥上路等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完成整改。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两级住建部门针对沁园春苑等5个建筑工地的扬尘污染问题，责令限期整改，并督促严格落实扬尘治理“六个百分百”标准，全面执行围挡封闭、场地硬化、湿法作业、裸土覆盖、车辆冲洗、喷淋降尘等措施，从源头管控扬尘。截至目前，所有问题已整改到位，后续将强化长效监管。

（二）两级住建部门责令天元壹号院、西农育种大楼项目施工单位立即停工，针对施工现场裸露土方未覆盖、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施落实不力等扬尘问题，严格对标“六个百分百”治理标准进行全面整改。目前，两个项目扬尘问题均已整改落实到位。

（三）住建部门加大巡查检查力度，对动土作业的项目严格执行覆盖、洒水等管控措施，确保施工现场严格落实“六个百分百”，对管控措施落实不到位的企业，严格按照《杨凌示范区建筑施工扬尘污染分级管控实施方案》进行处罚。

二十三、《杨凌示范区大气污染治理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7年）》要求，2023年公共交通领域公交车、出租车新能源化比例达到30%，2025年达到70%。截至督察时，杨凌示范区公共领域现有机动车389辆，其中新能源车99辆，占比25.4%。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推进。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在公共领域开展了新一轮化石能源内燃机车辆、纯电车辆保有量和2025-2027年拟更新替换车辆数量摸排工作，摸清了基础数据。

（二）根据摸排的成果，制定了《示范区公共领域新能源车辆替换更新工作方案》，提出2025-2026年公共领域实施新能源车辆替换更新计划目标并督促实施。

（三）示范区工业商务部门跟踪服务公共领域实施新能源车替换更新工作进展，截至目前，公共领域（城镇公交）淘汰传统能源机动车7辆，替换更新纯电新能源汽车7辆，更新替换率100%。

二十四、《杨凌示范区交通运输结构调整专项工作方案（2024-2027）》明确，2024年应淘汰国三以下柴油货车101辆，截至督察时淘汰79辆。

整改进展情况：完成整改。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交通运输部门成立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淘汰专项工作小组，召开专项会议，对老旧货车淘汰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深入摸排各货运企业国三及以下标准柴油货车情况，宣传老旧货车提前淘汰补贴政策，分类建立健全台账。积极与交警部门、生态环境部门开展联合执法，累计淘汰国三以下老旧货车156辆。

二十五、杨凌示范区农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设施长期不运行，处理量不到实际处理能力的10%，约5万立方米建筑垃圾在厂区内长期堆存。建筑垃圾乱堆乱倒专项排查整治工作存在被动作为，仅处理群众投诉反映问题，且整治标准不高，乱堆乱倒问题依然突出。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推进。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城投公司针对建筑垃圾利用问题，制定了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措施。厂区内新建了一条固定式破碎生产线，提高建筑垃圾处置效率。新增了一条免烧制砖生产线，提高建筑垃圾再生骨料使用率。完成了厂区内堆放的约5万立方米建筑垃圾破碎处置。

（二）开展违规倾倒建筑垃圾排查整治。常态化巡查环境卫生，建立垃圾乱堆乱倒问题台账清单，整治建筑垃圾乱堆乱倒问题。

二十六、杨凌示范区规划2023年底前投运的建筑垃圾填埋场，因杨陵区履职不力，截至督察时仍未开工。南庄村拆迁建筑垃圾原地堆存，群众反复投诉，都未得到彻底解决。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推进。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杨陵区政府督促南庄村开展建筑垃圾排查整治，目前建筑垃圾已基本清理完毕，对存在安全隐患暂不能清理的堆放点已围挡或绿网覆盖。

（二）杨陵区政府加强日常巡查，持续巩固环境卫生整治成效，发现一处清理一处，同时对绿网覆盖及围挡情况开展“回头看”，发现破损部分及时进行修复。

二十七、督察期间发现5处长期倾倒建筑垃圾点位，其中西铁杨凌站铁路货场随意倾倒约10万立方米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占地48亩。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推进。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完成了大寨街道卫生院西侧、黎陈村、李台街道西桥村和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滨河校区东侧丁字路口垃圾清理。

（二）示范区城管局通过提醒函、现场督办、协调省住建厅和西安铁路监督管理局等方式，督促西铁杨凌站货场制定整改方案，并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按生态损害赔偿有关规定进行评估，目前该项工作正在进行。

二十八、农业部门履职尽责不力，畜禽粪污污染问题依然存在。全区23家畜禽养殖企业仅4家建有臭气处理设施，其余靠除臭剂简单处理，2024年受理畜禽养殖臭气扰民信访问题55件，占全年投诉总量24%。养牛企业科元克隆股份有限公司利用厂区内南侧空地长期渗排粪污水，占地约20亩，恶臭难闻。本香生猪养殖实训基地污水处理设施长期不运行，约2.4万吨粪污水暂存于两座氧化塘中。黎陈村羊场无防渗措施、雨污未分流，院内粪污露天堆放，管理粗放。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推进。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示范区两级农业部门组织召开了畜牧行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约谈会，对全区24家养殖场主要负责人进行了约谈，下发了整改通知书，要求完善臭气处理设施。目前，4家养殖场已全面完成整改。

（二）督促科元公司对粪污渗坑污水进行了清理，对土地进行了旋耕平整，种植玉米等农作物。养殖场配备增加了雨污分流、臭气处理、防雨棚等设施。

（三）督促本香毕公猪场对污水处理设施进行改造，目前，2.4万吨污水已消纳还田，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正常。

（四）对黎陈村羊场问题进行了多次督导检查，协调区内有机肥生产企业对羊场粪污进行定期拉运清理。

（五）邀请专家对养殖场开展畜禽污染防治培训，通过免费发放除臭剂、增加除臭频次、落实粪污日产日清等措施，提升污染防治管理能力，降低污染影响。
二十九、杨凌示范区在生活垃圾填埋场已经闭库的情况下，仍未建设垃圾焚烧项目，生活垃圾处置矛盾凸显，每天200余吨生活垃圾外运处置，运输费用高，难以持续，存在乱堆乱倒风险。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推进。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杨陵区政府通过采购招标程序交由第三方负责杨凌生活垃圾外运焚烧处置。城区生活垃圾收运严格按照“定时定点定人定车定区域”五定原则，实行早中晚+巡回收集动态长效机制，不间断全覆盖排查运收，且转运中严格按照运输路线实施密闭运输，收运过程中不存在乱堆乱倒现象。

三十、危险废物监管不到位，抽查8家汽修厂和杨凌凌龙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均存在危废暂存间设置不规范、无管理台账、处置去向不明等问题；金诚报废拆解公司危废暂存间未按要求建设、三防措施落实不到位，一般固废与危废混存。
整改进展情况：正在推进。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生态环境部门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对9家汽修企业开展了现场检查，并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的通知》，督促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

（二）组织汽修行业企业开展危险废物规范化建设现场培训，提高企业危险废物管理水平。启动小微企业与社会源危险废物集中收集试点工作，将汽修行业企业纳入小微企业管理，通过信息化监管实现产废单位危险废物产生、贮存、转移处置全过程监管。

（三）金诚报废拆解有限公司已按规范完成危废暂存间建设，全面落实“防渗漏、防流失、防扬散”三防措施，彻底清除一般固废与危废混存问题。

（四）向省生态环境厅申报小微企业危废管理试点，通过小程序实现社会源及小微企业危险废物线上全流程监管，提升管理效率与透明度。

三十一、杨凌示范区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将产生的污泥交由不具备资质的第三方公司进行处置；康照公司将部分污泥倾倒在厂区外林地内，表面用土覆盖，占地约2.1万平方米。
整改进展情况：完成整改。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不定期检查污泥处置情况，及时督促资质单位处置污泥，并按照程序完善污泥转移制度。

（二）康照公司对堆存的污泥进行评估，提出处置方案，对倾倒的污泥进行转运处理，并对场地进行了整理。


